丰都县人民法院
不准许调查收集证据申请通知书

(2018)渝0230民初4125号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
原告李宗华、李宗碧、李宗秀、李宗良、李忠琼、李荣富与被告张官龙、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你方于2018年8月16日15时向本院书面申请重新鉴定。
经审查，你方的申请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
特此通知。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